
  

  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

 
 
 

东发改〔2015〕42号  
  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公共汽车票价优化调整实施

方案》的通知 
 

市公交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市内有关公交客运企业： 

《东莞市公共汽车票价优化调整实施方案》业经市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 月 28 日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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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公共汽车票价优化调整实施方案 

 

为推进我市公交运营体制改革，按照《东莞市公交运营体制

改革框架方案》的要求，根据原省物价局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物

价局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客运价格管理的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价

〔2012〕149 号）以及国家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战略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结合我市公交运营体制改革的推进情况，优化调整公共汽车

票价，推行城市公共交通低票价政策，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投

入、补贴和补偿机制，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汽车票价形成机

制，促进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健康发展。 

二、实施原则 

（一）公益性原则。充分体现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，坚持

实行低票价政策，引导公众优先选择城市公共交通出行。 

（二）统筹兼顾原则。充分考虑经营者成本和社会承受能力，

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成本约束机制和政府投入、补贴、

补偿机制；兼顾不同所有制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利益，平稳实施，

保障服务，促进公共交通事业可持续发展。 

（三）循序渐进原则。在我市现行公共汽车票价水平基础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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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我市公交运营体制改革进程和利民、便民原则，先点后面，

逐步完善、创新公共汽车票价计价方式，最终建立全市统一的公

共汽车票价形成机制。 

三、实施办法 

（一）实行低票价 

目前我市主要有城巴、跨镇公汽、镇内公汽三种公共汽车客

运形式。其中城巴主要实行统一票制，每人次 2 元；镇内公汽根

据线路行驶里程实行统一票制或分段票制，统一票制主要为 2 元

/人次，分段票制票价水平约为 0.20 元/人公里；跨镇公汽实施分

段票制，票价水平约为 0.25 元/人公里。实行公交运营体制改革

后，以票价水平较低的城巴和镇内公汽票价水平为基础制定票

价，将分段票制票价水平统一为 0.20 元/人公里左右。具体如下： 

1、统一票制：2 元/人次。 

2、分段票制：0.20 元/人公里左右（高速路段按运价规则分

摊过桥过路费）。 

（二）按票制采取不同计价方式 

1、统一票价：线路实行统一票价，上车按票价自觉投币或

刷公交 IC 卡，不设找赎。 

2、分段收费：根据票价水平和线路里程核定全程票价，再

以每段票价 1 元为原则将线路划分为若干计费段，乘车最低票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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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元，可乘坐 2 段，每跨 1 段加收 1 元。计费段站的设置原则以

5 公里左右为一段，具体结合公交站点设置情况调整，段内可设

若干个上落点。高速路段单独计费。 

3、分段递减统票：根据票价水平和线路平均乘距核定全程

票价，再以每段票价 1 元为原则将线路划分为若干计费段，具体

票价按上车计费段至终点站所跨段站数计收，分段递减，反向同

理。乘车最低票价 2 元，可乘坐 2 段，不足 2 段按最低票价收取。

计费段站的设置原则以 6-7 公里为 1 段，具体结合公交站点设置

情况调整，段内可设若干个上落点。高速路段单独计费。 

（三）公交 IC 卡刷卡方式 

1、实行统一票价或分段递减统票的，采用乘客上车刷卡一

次方式扣费。 

2、实行按里程分段收费的，采用乘客上、下车各刷卡一次

方式扣费。 

（四）实行优惠票价 

1、对老年人、残疾人、中小学生和军人等特殊群体票价优

惠办法，按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 

2、成人及身高超过 1.50 米（含）的儿童乘车按全票购买；

身高 1.20 米—1.50 米的儿童乘车按半票购买；身高 1.20 米（含）

以下的儿童免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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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交 IC 卡乘车票价优惠按市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公交运营体制改革试点票价方案 

（一）水乡 5镇公汽票价方案 

以水乡片区公交一体化为前提，整合现有片区镇内公汽和跨

镇公汽线路，并根据线路里程长短，分别实行统一票价和分段递

减统票。 

1、统一票价：线路里程 24 公里（含）以下的线路实行统一

票制，票价为 2 元/人次。 

2、分段递减统票：线路里程 24 公里以上的线路实行分段递

减统票制，全程票价按票价水平（0.20 元/人公里）乘以平均乘

距（线路里程的 60%）核定，再以每段 1 元的原则划分线路计费

段站，具体票价按上车计费段至终点站所跨段站数计收，分段递

减，反向同理。乘车最低票价 2 元，可乘坐 2 段，不足 2 段按最

低票价收取。 

（二）东莞巴士公司投放线路票价方案 

适当降低跨镇公汽票价水平，采取合理、可行的计价方式，

解决无人售票分段收费问题和提高公交 IC 卡使用率。票价方案

根据跨镇公汽同一线路不同票价收取方式，分别实行分段收费和

分段递减统票。 

1、分段收费（适用于使用公交 IC 卡）：全程票价按票价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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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0.20 元/人公里乘以实际乘坐线路里程核定，再以每段 1 元的

原则划分线路计费段站。乘车最低票价 2 元，可乘坐 2 段，每跨

1 段加收 1 元，反向同理。高速路段单独计费。 

2、分段递减统票（适用于付现钞方式）：全程票价按票价水

平（0.20 元/人公里）乘以平均乘距（线路里程的 80%）核定，

再以每段 1 元的原则划分线路计费段站，具体票价按上车计费段

至终点站所跨段站数计收，分段递减，反向同理。乘车最低票价

2 元，可乘坐 2 段，不足 2 段按最低票价收取。高速路段单独计

费。 

3、使用公交 IC 卡实行分段收费的，如每人次实际计收的票

价高于按分段递减统票计收票价的，则按分段递减统票计收票价

的 9 折计收。 

五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制订试点票价方案。根据水乡和跨镇公汽

运营体制改革试点的推进情况，制定公交运营体制试点票价方

案，核定各整合线路具体票价。 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实施和完善票价方案。根据票价方案实施

情况，进一步完善计价方式。按票价方案核定镇内公汽和跨镇公

汽运营体制改革新增线路票价。条件允许的现行镇内公汽，可参

照票价方案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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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第三阶段：建立票价形成机制。全市公交运营体制改

革基本完成后，结合实际情况，按程序建立全市统一的公共汽车

票价形成机制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大对公共交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 

公共交通是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。

政府应加大对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，提高交通资源

利用效率，方便群众出行。要对公共交通实行经济补贴、补偿政

策。建立规范的成本费用评价制度和政策性亏损评估制度，合理

界定和计算政策性亏损，并给予适当补贴。对公共交通企业承担

社会福利（包括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军人免费乘车，学生和成人持

月票乘车等）和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所增加的支出，定期进行专

项经济补偿。 

（二）大力推广公交 IC 卡应用 

公交 IC 卡运营企业要完善结算系统，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公

交 IC 卡发售、换卡和充值服务站点，为市民提供方便、快捷的

服务；出台刷卡优惠等措施，提高公交 IC 卡的使用率。 

（三）科学规划公交线路 

交通、规划等部门要科学合理规划设置线路，整合优化公交

线路资源。考虑到行驶安全和票价制度，线路里程不宜太长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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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较长线路，应配套其他线路，以供短途乘客选择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解释 

各相关部门和经营企业要加强培训和宣传解释工作，尽量让

群众理解票价政策，了解和掌握票价计收方式。经营企业要按规

定做好明码标价，规范票价收费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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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府办，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各园区管委会，    
东莞通有限公司。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  2015 年 1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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